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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德阿尔瓦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墨西哥) 
 
 

  下午 3 时 15 分开会 

议程项目 57 至 72（续） 

对所有裁军和国际安全项目的一般性辩论 

  沙姆谢尔·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

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最热烈地祝贺你当选本委

员会主席。我相信，委员会审议工作将在你干练和娴

熟指导下取得丰硕成果。我还要对主管裁军事务的副

秘书长阿部信泰先生在第二次会议上作全面发言表

示衷心感谢。 

  我们是在多边主义理念——这一制定《宪章》的

基石——遇到严重威胁之时在此开会的。人们遗憾地

注意到，裁军审议委员会经过多年审议后未能就议程

达成协议，而且又一次未能通过其实质性工作报告。

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裁军谈判论坛，也未能提出工

作方案，从而阻碍了有关裁军问题的实质性工作。 

  第一委员会上周审议情况再次完全证实了我们

的关切。必须找出具体、实际和透明的办法，在有效

国际管制下实现全面裁军与不扩散，这一点怎么强调

也不过分。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就工作方案达成协议这

个情况可悲地表明，人们在处理裁军问题方面缺乏政

治意愿，主要行动者尤为如此。 

  尽管如此，孟加拉国仍欢迎通过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并要求会员国采取具体有效措

施，补充旨在加强多边裁军和不扩散制度的现行努

力。 

  我们同意秘书长在联合国工作报告中所作的阐

述：“《宪章》缔造者依循的中心理念是，只有在相互

依存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持久国际和平。”（A/59/1，

第 296 段）因此，孟加拉国强烈主张在一切国际关系

领域，包括在不扩散与裁军领域，确立法治和多边主

义的至高无上地位。 

  我们对裁军谈判会议今年进展甚微感到失望。为

了推进该进程，使裁军谈判会议能够重新发挥谈判缔

结武器管制与裁军新协定的作用，同时着重消除大规

模威胁武器，会员国强烈的政治意愿必不可少。 

  我们对裁军步伐缓慢、违反不扩散承诺行为和恐

怖主义威胁感到关切。这些情况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

成威胁，并使新的单方面或先发制人使用武力的情况

更有可能发生。 

  我们对核武器国家为核裁军而销毁武库方面未

取得进展感到关切。我们愿强调指出，核武器的持续

存在、以及可能使用或威胁使用此类武器的情况，对

人类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强调，为了拯救世界免受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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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威胁，必须彻底消除核武器。我们敦促有关各方

毫不拖延地开始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 

  我们也对正在考虑发展新的核武器种类感到关

切。我们谨重申，规定对无核武器国使用或威胁使用

核武器的做法违反了核武器国家作出的消极安全保

证。发展新的核武器种类也违反了核武器国家在缔结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时提供的

保证，即《条约》将阻止改进现有的核武器和发展新

的核武器种类。 

  孟加拉国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是唯一的多边裁军

谈判机构。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一些核武器国家持续

的强硬立场继续阻碍了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常运作。我

们谨强调，需要根据分阶段的方案开始谈判，以期在

特定的时间范围内彻底消除核武器，包括一项核武器

公约。 

  我们提到国际法院的一致结论，即各国有义务真

诚进行并完成谈判，导致在严格和有效国际控制下进

行核裁军的各方面工作。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履行

这项义务方面仍然没有进展。孟加拉国再次呼吁尽早

举行一次国际会议，以便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商定一项

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分阶段方案，禁止核武器的发展、

生产、获取、试验、储存、转让、使用或威胁使用，

并规定销毁这种武器。我们认为，彻底消除核武器是

防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唯一绝对的保障。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发展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

系统以及发展能够在外层空间部署的尖端军事技术

产生的负面影响，这造成了有利于促进裁军和加强国

际安全的国际气氛的进一步削弱。孟加拉国呼吁在裁

军谈判会议内立即就预防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开始

进行实质性工作。 

  孟加拉国欢迎导弹问题所有层面政府专家组编

写的报告以及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的又一次政府专

家组的召开。我们相信，对导弹问题所有层面采取多

边谈判的、普遍、全面和非歧视性的方法，将促进国

际和平与安全。 

  孟加拉国有着出色的裁军和不扩散记录，致力于

普遍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我们

自觉和无条件选择不拥有核武器。我们对充分执行

《不扩散条约》所有方面的坚定承诺产生于我们对全

面和彻底裁军的宪法义务。孟加拉国是南亚附件二国

家中首先签署《全面禁试条约》的国家。 

  作为几乎所有裁军条约的缔约国，包括《不扩散

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化学武器公约》、《关于某

些常规武器的公约》以及《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

孟加拉国特别重视严格遵守这些条约。我们认为，任

何种类的核试验都破坏了横向和纵向的核不扩散，是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我们也同国际原子能

机构缔结了安全保障协定，包括相关的附加议定书。

所有这一切具体证明了我们对核不扩散、裁军和最终

消除核武器目标的坚定不移的承诺。 

  裁军与发展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方面，我

谨提到孟加拉国代表团团长今年在大会的发言： 

  “我们认为，裁军与发展之间有直接的关

系。孟加拉国是所有关于裁军的重要国际公约和

条约的缔约国。我们的地理位置决定，核武器是

南亚地区引起我们关切的直接与理所当然的原

因。因此，孟加拉国支持所有部分的和其他类型

的措施，以实现武器控制及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

裁军”。（A/59/PV.7，中文本第 30 页） 

  我们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主要军事大国——限

制其军费开支并把执行裁军条约节省的部分资源用

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相信，最好在

裁军、减少军费开支、把资源用于消除贫困和可持续

的建立信任措施范围内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孟加拉国支持核裁军的区域方法。我们认为，通

过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建立信任措施能够大大促进裁

军。我们欢迎所有现有的无核武器区，并呼吁在南亚、

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这种区。必须加强加德满都

进程，促进亚洲和太平洋的区域和平与安全。应当非

常认真地在自由达成协定的基础上贯彻无核武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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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以包括越来越多的地区。在南亚、印度和巴

基斯坦必须放弃核武器并必须加入《不扩散条约》。 

  我们不安地注意到，继续对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用

于和平利用核能的材料、设备和技术实行不当限制。

这违反了《不扩散条约》的条款。孟加拉国呼吁核武

器国家立即和非歧视性地履行《不扩散条约》第四条

规定的义务。我们谨重申，和平核活动是不可侵犯的，

并重申，对运行中和建设中的和平核设施发动的任何

袭击或威胁袭击对人和环境构成了严重危险，严重违

反了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以及国际

原子能机构的条例。 

  我们对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转让、生产和流通

及其过渡积累和在世界许多地区不受控制的扩散深

感不安。我们敦促有效执行 2001 年 7 月 9 日至 20 日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会议通过的《防止、打击和消除

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及其所有层面的行动纲

领》。该纲领描述了一种现实、可以做到和全面的方

法，以处理小武器和轻武器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

非法贸易的相关问题。 

  孟加拉国对在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中成为杀伤

人员地雷受害者的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人数

的增加感到非常关切。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对扫

雷行动提供必要的援助，并且在受地雷影响的国家中

需要进行受害者的康复以及重新融入社会和经济。我

们敦促尚未加入《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

杀伤人员 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的国家加入

该公约。 

  我们满意地欢迎大会连续通过有关防止恐怖分

子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措施的决议。必须注意

到，防止恐怖分子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最有效方

法就是彻底消除这种武器。 

  我们仍然相信，建立法治和多边主义是我们处理

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包括裁军问题的唯一选择。在

这方面，振兴大会工作和加强联合国系统是最重要

的。 

  明年，我们将庆祝联合国六十周年。这将是进行

反省的时刻——探索新思想的时刻，能够为地球上所

有国家确保各方面的集体安全。这是我们有责任捍卫

的联合国创始者们的任务和目标。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委员会听取了关于所

有裁军与国际安全议程项目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位

发言者的发言，从而完成了其第一阶段的工作。我借

此机会，代表主席团全体成员感谢在辩论期间对我和

我的同事们所表达的所有祝贺和支持之词——尽管

一再要求为了效率而删掉这种言辞。 

  下午 3 时 35 分散会

 


